
绿色债券迎来统一标准，碳中和征程再添新动力

——解读《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东方金诚信用绿色金融团队 方怡向 武慧斌 闫娜

4 月 21 日，在领导人气候峰会召开前一天，人民银行会同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正式推出《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以下简称“《绿债目录》（2021 年版）”）。

一、发布背景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加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

绿色发展内涵不断丰富，产业政策持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升级，现

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范围的界定和技术标准也需要适时地更新升级

来适应新时期绿色低碳发展的需要。为进一步规范国内绿色债券市

场，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在调结构、转方式、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

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逐步实现与国际通行标准和

规范的接轨，人民银行会同发展改革委、证监会等部门，研究制定并

发布了新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二、主要亮点与重要变化

整体而言，《绿债目录》（2021 年版）在内容上与发改委等七

部门于 2019 年印发的《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以下简

称“《产业指导目录》”）高度契合，在承袭《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



录（2015 年版）》基本思路的基础上，兼顾我国经济结构、社会发

展阶段特征并保持与国际接轨的原则，新版目录做出了重要的调整。

1. 新版目录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的主要差异

《绿债目录》（2021 年版）与《产业指导目录》在内容上体现

了高度的一致性，在一级分类上均包含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

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六大类，

体现了部门间政策的协同。在具体的装备标准、能效标准上，新版目

录也基本与《产业指导目录》保持一致。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

（1）涉及化石能源项目的考量

由于煤炭等化石能源本质上仍属于高碳排放项目，为更好地与国

际上气候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的标准接轨，吸引更多国际负责任投

资者进入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同时也推进我国能源结构进一步绿色转

型升级，新版目录删除了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相关的类别（见表

1）。

表 1：新版目录与《产业指导目录》在化石能源方面的对比

具体内容
《绿债目录》

（2021 年版）

《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装备制造

1.5.1.2 脱硫石膏、磷石

膏、化工废渣、冶炼废渣、

尾矿、赤泥等固体废物的

二次利用或综合利用装备

制造及贸易活动，冶金烟

灰粉尘回收与稀贵金属高

效低成本回收装备等装备

的制造及贸易活动。

1.3.2 包括煤矸石、粉煤灰、脱硫石膏、

磷石膏、化工废渣、冶炼废渣、尾矿、

赤泥等固体废物的二次利用或综合利

用装备，冶金烟灰粉尘回收与稀贵金属

高效低成本回收工艺与装备等的制造

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 无

2.3.2 包括脱硫、脱销、烟尘超低排放

改造、超低排放控制系统优化等燃煤发

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非常规油气勘察开采装

备制造
无

3.1.6 包括括百万道级地震采集系统、

多维高精度成像测井系统、深井自动化



钻机、旋转导向钻井系统、井钻井液及

压裂返排液处理处置装备等的制造。

海洋油气开采装备制造 无

3.1.7 包括半潜式钻井平台、钻井船、

自升式钻修井/作业平台、泄漏油应急

处理装置等水下系统及作业装备等的

制造。

煤层气（煤矿瓦斯）抽

采利用设施建设和运营
无

3.2.6 包括煤层气开采设备、井下瓦斯

抽采、煤层气输配管网铺设、煤层气储

存设施建设、煤层气发电系统等。

传统能源清洁高效利用 无

3.3.1 清洁燃油生产，指生产合规燃油，

重劣质原油、煤焦油加工技术装备，人

工智能技术炼化产业应用等。

3.3.2 煤炭清洁利用，需符合符合《发

展改革委 工业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现

代煤化工产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的通

知》（发改产业〔2017〕553 号）、《国

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煤炭深加工产业示

范“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国能科

技〔2017〕43 号）等国家标准。

3.3.3 煤炭清洁生产，指在煤炭生产过

程中利用智能化装备和绿色开采技术，

减少生态环境损害和破坏；加大煤炭洗

选加工力度，提高商品煤煤质质量

燃煤发电机组调峰灵活

性改造工程和运营
无

3.4.4 参照国家能源局火电灵活性改造

试点项目（国能综电力〔2016〕397 号、

国能综电力〔2016〕474 号）有关标准

开展工程建设和运营的项目。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信用整理

相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来说，天然气作为化石能源仍被《绿

债目录》（2021 年版）纳入支持范围，如包括伴生天然气、低浓度

瓦斯等能源伴生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天然气动力船舶、天然气输送

储运调峰设施等项目。分析原因，天然气可算是一种清洁能源，相较

其他化石能源能够产生更少的污染和碳排放，在现阶段我国能源不断

向清洁化平稳转型的过程中，天然气尚承担着一定的调峰作用。随着

碳达峰碳中和的不断推进，能源系统不断转型升级，天然气的战略支

持作用也会适时地调整，需要适时关注监管对天然气项目的支持方



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人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绿债目录》（2021

年版）进行解读时提出，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生产和高效利用对现阶

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转型金融

相关标准。转型债券（Transition Bond）是指募集资金用于支持传

统行业与能源结构向低碳直至零碳转型相关项目的债券。目前，国际

资本市场协会 ICMA 于 2020 年 12 月推出气候转型融资手册（Climate

Transition Finance Handbook 2020），欧盟绿色金融分类（EU

Taxonomy）标准中也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转型”活动作出相应规定，

可以期待未来我国推出符合国情的转型金融标准，支持能源体系和用

能行业做好有序、渐进绿色转型。

（2）绿色消费、贸易类项目考量

不同于《产业指导目录》，《绿债目录》（2021 年版）将高效

节能装备、资源循环利用装备、新能源汽车和绿色船舶制造、新能源

与清洁能源装备等贸易活动，以及新能源汽车、高效节能家用电器制

造和绿色建筑材料的消费活动纳入其中，有利于整个绿色产业链的发

展（见表 2）。

表 2：新版目录与《产业指导目录》在贸易活动及消费融资方面的对比

具体内容
《绿债目录》

（2021 年版）

《产业指导目录》

（2019 年版）

贸易活动

将 1.1.1 高效节能装备制造中，包括节能锅炉制

造、节能窑炉制造、节能型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节能型气体压缩设备制造、节能型液压气压元件

制造、能风机风扇制造等在内的装备贸易活动纳

入其中。

将 1.3.1 先进环保装备制造中，包括水污染防治

无



装备、大气污染防治装备、土壤污染防治装备、

环境监测仪器与应急处理设备等在内的装备贸

易活动纳入其中。

将 1.5.1 资源循环利用装备制造中，包括工业固

废综合利用装备、建筑废弃物和道路废弃物资源

化无害化利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机电产品

再制造装备制造等在内的装备贸易活动纳入其

中。

将 1.6.1 新能源汽车和绿色船舶制造中，包括新

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绿色船舶等在内的装备贸

易活动纳入其中。

将 3.2.1 新能源与清洁能源装备制造中，包括风

力发电装备、太阳能发电装备、燃料电池装备等

在内的装备贸易活动纳入其中。

将 4.1.3 绿色农产品供给中，有机农产品和绿色

食品生产及大宗绿色农产品贸易活动纳入其中。

消费融资

1.1.1.11 高效节能家用电器制造，节能型空调

器、空调机组、电冰箱、电动洗衣机、平板电视

机、电风扇等家用电器的消费活动。

1.2.1.1 绿色建筑材料制造，节能墙体材料、外

墙保温材料、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预拌混凝土

等绿色建材产品消费。

1.6.1.1 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制造和产业化，

新能源汽车和清洁能源汽车的购置消费。

5.2.1.1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超低能耗建筑的建

设和购置消费。

5.2.1.2绿色建筑，依据国家绿色建筑相关规范、

标准设计建设，并获得国家相关绿色建筑评价标

识的各类民用、工业建筑建设和购置消费。

5.2.1.5 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获得国家

相关绿色建筑标识的既有建筑改造和运营，及购

置消费。

无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信用整理

2.新版目录相对《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的重

要调整

相较于《绿债目录》（2015 年版），《绿债目录》（2021 年版）

覆盖的产业面更广，将高效节能装备、先进环保装备等装备制造，绿

色咨询技术服务、环境权益交易服务、技术产品认证和推广服务等绿

色服务纳入支持范围。新版目录扩大了对绿色农业的支持范围，包括



农业资源保护、农业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绿色农产品供给等。

在能源方面，相较于《绿债目录》（2015 年版），新版目录剔

除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类别项目，新增了核电的使用，与《产业指导

目录》保持一致。

在建筑领域，新版目录明确将装配式建筑纳入支持范围。在星级

认证方面分为了 2个阶段，即预评价和运行评价。预评价即依据国家

绿色建筑相关规范、标准设计建设，建筑施工图对建筑建设前进行预

评价，评估是否达到有效期内绿色建筑星级标准；运行评价即按照绿

色建筑星级标准建设，运行一段时间后评价是否达到有效期内国家相

关绿色建筑运营评价标识星级标准。这一修改这也与我国最新的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和绿色建筑标识管理办法相适应。《绿债目录》（2021

年版）不再强制要求绿色建筑达到二星及以上，只要求达到有效期内

的绿色建筑星级标准即可。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新版目录将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的供水、

供电、供热、道路、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改造纳入支持范

围。此外，不同于以往的绿色债券相关的目录，新版目录新增了“二

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工程建设和运营”，体现了新版标准的先进

性。

3.新版目录相对于征求意见稿的主要调整

2020 年 7 月 8 日，人行就会同发改委、证监会就《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目录（2020 年版）》公开征求意见，此次正式发布的《绿债

目录》（2021 年版）相较于征求意见稿，扩展了部分项目支持内容



（见表 3），在“说明/条件”列根据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特征对每

个四级分类所包含的项目范围进行解释，同时对各个项目需满足的标

准进一步细化，并设置了技术筛选标准和详细说明。

表 3：《绿债目录》（2021 年版）主要新增内容

涉及领域/项目 增加内容

1.1.1.13 高效照明产品及系

统制造

半导体照明产业链中衬底、外延片、光源及其生产相比、电子镇

流器产品制造及贸易活动

1.3.1.2 大气污染防治装备

制造

电力开关设备六氟化硫（SF6）气体替代等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装备

制造及贸易活动

1.3.1.4 固体废物处理设备

制造

生活垃圾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危险废弃物处理等装备制造及贸易

活动

1.3.2.2 重点流域海域水环

境治理
近海区域塑料垃圾的监测与整治

1.3.2.4 船舶港口污染防治 避免船舶压舱水带来外来物种入侵危害的设施建设

1.3.3.1 交通车辆污染治理 道路遥感监测和定位系统建设

1.3.5.1 农业草业面源污染

防治
农业地膜污染防治

1.5.1.5 汽车零部件及机电

产品再制造装备制造
大型动力旋转机电产品的制造及贸易活动

1.5.2.2 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废旧大型动力旋转机电设备、废纸（废旧印刷制品等）、废旧脱

硝催化剂、除尘用废旧布袋等废旧资源的再生利用

2.1.4.1 无毒无害原料生产

与替代使用

儿童玩具、教育场所硬件设备使用无毒无害或低毒低害原料或进

行替代的技术改造或新工艺生产设施建设

2.3.1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包括粉煤灰的回收再利用；以及危险废物焚烧、高温熔融等无害

化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营；混合包装等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设

施建设和运营

3.2.2.8 氢能利用设施建设

和运营
清洁制氢、加氢站的技术设置和氢能应用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东方金诚信用整理

此外，《绿债目录》（2021 年版）也增加了支持生物多样性的

内容，其中包括了对项目增设前提条件，如对大型水利发电设施要求

在“对生态环境无重大影响前提下”进行建设，对海洋能利用等项目

要求“在对海洋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不造成严重损害的前提下”开展，

体现出我国绿色发展内涵不断丰富。

三、《绿债目录》（2021 年版）的意义



1. 绿色债券标准统一，实现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的重大突破

《绿债目录》（2021 年版）坚持与《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15

年版）》、《绿色债券发行指引》、《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

版）》等政策文件的适用范围相衔接，并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产业状况和生态环境特点等因素，细化了绿色项目的范畴和类型，建

立了绿色项目的分类标准体系，实现了国内绿色债券市场在支持项目

和领域上的统一，是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这不仅有助

于绿色项目的宣传、推广和应用，壮大绿色企业及绿色经济的健康可

持续发展，而且有利于扩大我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推动我国绿色金

融的高质量发展。

2. 降低绿色标准识别成本，提升绿色金融业务管理规范性

《绿债目录》（2021 年版）兼容了之前各个版本的适用范围，

旗帜鲜明地明确了绿色项目界限，有利于市场各方加强对绿色项目的

识别和监督，将有效提升绿色债券业务管理的专业性和规范性。同时，

《绿债目录》（2021 年版）的更新发布也将为绿色金融相关标准的

统一制定提供重要参考，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推动绿色金融的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3. 扩展支持项目范围，更好兼顾绿色产业链条完整性

《绿债目录》（2021 年版）增加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

年版）》中有关绿色农业、可持续建筑、水资源节约和非常规水资源

利用的分类层级，同时扩展了农业和生态保护等领域的支持项目范

围，这有利于绿色债券市场的持续扩容。此外，《绿债目录》（2021



年版）将绿色贸易、绿色消费等融资活动也纳入到绿色债券支持目录，

更好地兼顾了绿色产业链条的完整性，体现了对绿色产品整个生命周

期的考量，以期促使厂商和零售商更加谨慎地对待产品整个生命周期

的相关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消费者与生产者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

意识。

4. 接轨国际原则，提升“中国绿色标准”国际话语权

双碳目标背景下，《绿债目录》（2021 年版）在四级分类中删

除了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相关类别，一方面为更好地与国际上气候债

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等未纳入化石能源清洁利用的标准接轨，体现负

责任大国的担当；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绿色债券标准领

域的国际话语权，推进我国能源结构的进一步绿色转型升级，增强绿

色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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